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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1_9F_E4_B8_A5_E6_c123_281384.htm 海南10月25日消息： 

为了进一步遏制教育乱收费，浙江省物价局等七部门决定在

全省开展教育收费专项检查。违反规定收取借读费、转学费

；将捐资、赞助等费用与招生入学挂钩；举办收费辅导班、

补习班或以举办提高班、实验班、快慢班、超常班等为由向

学生收取费用的行为都在检查之列。 浙江省物价局、省教育

厅、省政府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省监察厅、省财政厅

、省审计厅、省新闻出版局25日联合发出的《关于开展全省

教育收费专项检查的通知》指出，从即日起到12月底，对高

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和中小学校、地方政府及行政主管部

门的教育收费行为进行专项检查。检查时限为2005年秋季开

学以来发生的收费行为（重大的乱收费行为可以追溯到上一

年度）。 浙江省物价局等七部门指出，此次专项检查的主要

涉及15项内容： 各级各类学校违反国家、省规定擅自设立收

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的行为，以及对国家

已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仍继续收费的行为。 各地义务教育中

小学校免收学杂费政策执行情况；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政策实施情况。 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不按“一费制”规定收

费的行为。 中小学校违反国家、省规定向学生和家长收取借

读费、转学费；将捐资、赞助等费用与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

；举办收费辅导班、补习班或以举办提高班、实验班、快慢

班、超常班等为由向学生收取费用的行为。 以各种形式举办

“校中校”或“校中班’，并收取高额费用的行为。 公办高



中招收“择校生”不按规定执行“三限”政策，以及在“三

限”政策以外另行招收民办生、计划外学生、自费生等，并

高额收取费用的行为。 高等学校违反规定收取与招生入学挂

钩的捐资、赞助等费用行为；违反规定以各种名义向学生收

取国家、省规定项目外的其他任何费用的行为。 高等学校定

向生、特长生、预科结业生、专升本学生未与同等学历层次

相同专业的同届学生执行同样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行为；

以及违反规定向学生收取各类证书工本费、各类押金的行为

。 各级各类学校违反自愿原则强制收取服务性费用的行为；

强制组织学生统一购买教辅材料、课外读物、报刊杂志的行

为；强制学生统一购买生活和学习用品从中牟利的行为；通

过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或班委会等形式强制服务、强制收

费的行为。 各级各类学校不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的行为；

不按规定的内容和方式实行公示的行为；收费政策调整后不

及时更新公示相关内容的行为。 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执行停

止审批改制学校规定情况。 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违反国家规

定挤占、挪用、平调、截留教育经费和学校收费资金的行为

，及以宣传推广费、培训费、劳务费等各种名义向中小学教

材出版发行单位违规收取费用等问题。 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

越权出台教育收费项目、越权制定收费标准，以及违反规定

向学校收费或摊派费用、通过学校搭车收费的行为。 未按规

定使用财政票据和未按规定将教育收费收入缴入财政专户，

未按财政部门批准的预算安排使用教育收费资金的行为。 其

他违反国家、省有关教育收费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行为。 据

了解，浙江省物价局将在本月下旬会同省教育厅、省政府纠

风办等部门，组织若干督查组，分赴有关市、县（市、区）



和高等学校进行抽查。 浙江省物价局等七部门表示，将充分

发挥“12358”价格举报电话和各地设立的举报电话的作用，

认真受理、及时查处群众的投诉举报，动员全社会进行监督

。对于屡禁不止、屡查屡犯的乱收费行为，特别是一边免费

、一边乱收费等情节恶劣、性质严重、影响较大的典型案件

，要在依法严处、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责任的基础上

，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